
	國立臺北教育大學○學年度第○學期兼任教師終止聘約通知書(稿)
(範例)

	兼任教師
基本資料
	姓   名
	○○○

	
	身分證字號
	A123456789

	
	出生日期
	00年00月00日

	
	 提聘單位
	○○○○系

	
	職稱
	兼任○○○○

	案  由
	○○○○系○○○兼任○○○○終止聘約案

	決  議
	本案自生效日起終止臺端與本校之兼任教師聘約

	理  由
	□因選課人數不足而未開課程
□因兼任教師個人因素不應聘
□因兼任教師個人因素中途停止授課
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法規依據
	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要點第4點及本校兼任教師聘約第2點

	生效日期
	本通知送達當事人起生效(或自○年○月○日起生效)。

	備  註
	臺端如對審查結果不服，得於收到本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校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」提出申訴。


(本通知書正本致兼任教師，副本四份送秘書室、人事室、總務處事務組及出納組並附送達資料)
	系所承辦人
	系主任(所長)
	院長
	批示

	
	
	
	


